
 

103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紀錄          
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6日中午 12時  

會議地點：行政大樓 4樓第 4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歐學務長聖榮 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二、工作報告：103學年度第 1學期獎懲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（略） 

三、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 第一案 

提案屬性： 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

提 案 者： 體育室 

案    由： 土木系學生謝偉廷建請記大功乙次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

 
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

決    議： 

(一) 照案通過。 

(二) 請提案單位補送獲獎證明。 
 

四、臨時動議 

提案屬性： 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

提 案 者： 農藝系 

案    由： 農藝系學生王識寬建請記大功乙次、獎金三萬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 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

 

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種類 
符合 

條件 

土木系

一年級 
謝偉廷 

參加 104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得一般男子

組鐵餅金牌 
大功乙次 

第五條 

第五款 



 
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

決    議： 

(一) 緩議。 

(二) 請依行政程序完成提案並提供詳實背景資訊，也請同仁再做詳細 

查證，作為下次會議提案討論依據。 
 

五、主席結論 

1. 記大功獎勵案請提供相關證明供委員作為評斷標準。 

2.為遵循憲法、相關司法院解釋及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第 19條、第 21條

規定，全面檢視校內學生獎懲規定，建議刪除本校獎懲辦法第 13條第 2款並逐

級提送相關會議審查。 

 

六、散會（中午 12 時 40 分） 

 

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種類 
符合 

條件 

農藝系

一年級 
王識寬 

參加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主辦之 103 學年度全

國學生音樂比賽 箏獨奏  大專 A 組 表現優異

榮獲特優第一名，佐證資料詳附件。 

大功乙次

獎金 3萬

元 

第五條 

第一款 


